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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招租文件

项目名称：重庆巾帼园（重庆市妇女文化中心）三号楼四楼

以协议招租方式引进家政服务机构

协议招租单位：重庆巾帼园（重庆市妇女文化中心）

2019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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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巾帼园（重庆市妇女文化中心）
三号楼四楼以协议招租方式引进家政服务机构

文 件

一、协议招租邀请
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
出租出借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财资产〔2018〕11号）和《重

庆市妇女联合会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制度》规定，重庆巾帼园

（重庆市妇女文化中心）（以下简称“招租人”）就巾帼园三号楼

四楼以协议招租方式引进家政服务机构，特邀请具有承接能力的

家政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竞租人”）前来参与。

二、协议招租房屋情况及要求

（一）项目简介

该房屋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 408号巾帼园三号楼四楼，

为办公用房，已通水电，有电梯直达，建筑面积为 630平方米。

租赁用途：开展家政服务宣传、培训、联系和指导；打造“巴

渝大姐”家政品牌；推进家政服务标准化、职业化、规范化建设。

租赁年限：5年。

（二）具体要求

1.自租赁期起始之日起，成交竞租人即成为租赁房屋安全第

一责任人，应负责制定并贯彻落实相关内部治安保卫、消防安全、

食品安全等安全措施，服从物业管理，排除一切安全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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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发生事故，应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2.所有经营活动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和招租人要求经营，自觉

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，传递正能量，并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

规定。如违反有关规定或超出其经营范围进行的活动，应承担一

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3.加强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管理，发现租赁房屋

及附属设施设备存在任何可能的固有缺陷及潜在隐患（包括但不

限于设计、建造施工等）的，应立即采取维修、维护措施，并及

时告知招租人。否则，应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4.严禁携带危险物品、易燃易爆物品、有毒有害物品进入该

房屋，或在该房屋储存前述危险物品；严禁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

器设备、乱搭乱接电源线路。否则，应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5.相关费用

5.1协议租金为人民币 20元/平方米.月。成交竞租人按招租

人设计方案进行装修，一次性投入装修经费不得少于五年房屋租

金，所投入的装修费抵扣 5年承租期房屋租金。

5.2在租赁期内，所产生的水、电、物管等费用由成交竞租

人承担。招租人提供水、电接入，无天然气接入，其他管网由成

交竞租人按规定安装。物管费按 5.2元/平方米.月计算交纳；水、

电费据实交纳。水、电、物管等费用在接到招租人书面通知 5个

工作日内交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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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成交竞租人进行装修装饰须根据招租人确定的装修方

案，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报批、施工。合同期满后或合同中途因

故终止，成交竞租人改造装修装饰无偿归招租人所有（含可移动

的设施设备），未经招租人书面同意，不得擅自拆除、搬离、损

毁。

5.4成交竞租人应承担租赁房屋及相关设备设施的维修维护

（不包括：建筑主体结构）、内部治安保卫、消防等费用开支。

5.5成交竞租人需在合同签订之日向招租人交纳履约保证金

人民币 50000元（大写：伍万元整）。本合同期满或解除后成交

竞租人无违约行为，招租人应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成交竞租

人。

三、竞租人资格要求

（一）基本资格条件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
2.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3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4.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5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特定资格条件

1.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的家政服务企业，营业执照需明确

有家政服务相关资质。

2.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专业技术能力，在前期能够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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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巾帼园三号楼四楼的全部装修及设施设备费用，装修设计方案

由巾帼园负责，企业按装修方案实施装修，一次性投入装修经费

不得少于五年房屋租金，所投入的装修费抵扣 5年承租期房屋租

金。

3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方式招租，竞租人应自主经营，不

得再转租给其他单位。

（三）公益服务条件

自觉接受市妇联、巾帼园管理，能够发挥专业特长，在行

业内起到示范引领作用，主动策划并承担家政服务系列公益工

作，完成市妇联及巾帼园交办的各项公益任务。

四、获取协议招租文件的方法

（一）获取协议招租文件时间

2019年10月25日9:00至2019年10月31日17:00。

（二）获取协议招租文件的方式

线上网站获取或线下实地获取。

（三）获取协议招租文件地点

1.线上网站获取：重庆市妇联官方网站（重庆妇女网）。

2.线下实地获取：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408号重庆巾帼园（重

庆市妇女文化中心）三号楼703办公室。

五、考察及报名

（一）考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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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10月 25日起至 2019年 10月 31日止工作时间（节

假日除外）竞租人可自行踏勘了解出租物基本情况。

现场踏勘联系人：周晋宇，联系电话：67125517。

（二）报名

1.报名时间：2019年11月1日9:00至2019年11月1日17:00。

2.报名地点：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 408号重庆巾帼园（重庆

市妇女文化中心）三号楼 703办公室。

3.报名方式：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

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（委托代理人需出具委托书）。

六、协议招租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19年 11月 6日 9:30至 11:30。

（二）地点：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 408号重庆巾帼园（重庆

市妇女文化中心）三号楼 202会议室。

（三）要求：

1.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原件、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

原件（委托代理人需出具委托书）。

2.提交承租方案壹式伍份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周晋宇 陈星羽

电 话：023-67125517、023-67125531

传 真：023-671255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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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巾帼园（重庆市妇女文化中心）

2019年 10 月 25 日


